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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3年11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3年11月12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2013年第十四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对<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相关

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已经由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由

于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为此，公司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调整，并对所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也进行相应调整。

经过调整，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641人调整为1,613人， 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1,

438.8694万份调整为1,419.8244万份，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由1,296.8250万份调整为1,277.7800万份；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调整为1,613人，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1,438.8694万股调整为1,

419.8244万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由1,296.8250万股调整为1,277.7800万股。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2013年11月1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6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摘要，以

及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中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并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3号》及《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3年11月12日，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277.7800万份股票期权与1,

277.78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用友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6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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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3年11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2013年11月12日，公司以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

会2013年第六次会议。 公司现有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对<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相关

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关于对<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确定的获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

为：鉴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

条件，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调整为1,613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调

整为1,613人。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股

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2号》、及《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3号》（以下统称“《股

权激励备忘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和《用友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

称“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列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任职资格；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的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人选；该名单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除前述部分激励对象因发生离职未获得授予外，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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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3年8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独立董事于2013年8月

16日对《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3年8月16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根据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或“本激励

计划”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0月18日对《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获得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进行了公告。

4、2013年10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于2013年10月25日对《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3年10月25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6、2013年11月11日，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7、2013年11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用友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2013年11月12日为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且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641名调整为1,613

名，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1,438.8694万份调整为1,419.8244万份，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由1,296.8250

万份调整为1,277.7800万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调整为1,613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

数由1,438.8694万股调整为1,419.8244万股，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由1,296.8250万股调整为1,

277.7800万股。独立董事于2013年11月12日发表了意见，同意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权日为2013年11月12日，并同意1,613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8、2013年11月12日，公司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用友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综上，公司为实行本激励计划已取得了批准和授权。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的《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等情形；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4）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或导致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解除与该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5）激励对象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

（6）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鉴于公司和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因此，所有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和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三、公司本次授权情况概述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2013年11月12日。

2、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277.780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的1.332%，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向奇汉 执行总裁

8.25 0.581% 0.009%

章培林 执行副总裁

7 0.493% 0.007%

吴健 高级副总裁

6 0.423% 0.006%

谢志华 高级副总裁

6 0.423% 0.006%

朱铁生 高级副总裁

5.9 0.416% 0.006%

李宏伟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徐宝东 高级副总裁

5.25 0.370% 0.005%

杨晓柏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牛立伟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胡彬 高级副总裁

5.1 0.359% 0.005%

郑雨林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欧阳青 高级副总裁

5.25 0.370% 0.005%

严绍业 高级副总裁

5.25 0.370% 0.005%

陈巧红 高级副总裁

5 0.352% 0.005%

邹丹 高级副总裁

5 0.352% 0.005%

专家、中层管理人员、其他骨干人员（

1598

人）

1191.780 83.939% 1.242%

预留部分

142.0444 10.004% 0.148%

合计

1419.8244 100.00% 1.480%

3、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的禁售期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

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4、行权价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12.63元。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3年11月12日。

2、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77.7800股，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的1.332%，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向奇汉 执行总裁

8.25 0.581% 0.009%

章培林 执行副总裁

7 0.493% 0.007%

吴健 高级副总裁

6 0.423% 0.006%

谢志华 高级副总裁

6 0.423% 0.006%

朱铁生 高级副总裁

5.9 0.416% 0.006%

李宏伟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徐宝东 高级副总裁

5.25 0.370% 0.005%

杨晓柏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牛立伟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胡彬 高级副总裁

5.1 0.359% 0.005%

郑雨林 高级副总裁

5.5 0.387% 0.006%

欧阳青 高级副总裁

5.25 0.370% 0.005%

严绍业 高级副总裁

5.25 0.370% 0.005%

陈巧红 高级副总裁

5 0.352% 0.005%

邹丹 高级副总裁

5 0.352% 0.005%

专家、中层管理人员、其他骨干人员（

1598

人）

1191.780 83.939% 1.242%

预留部分

142.0444 10.004% 0.148%

合计

1419.8244 100.00% 1.480%

3、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的禁售期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

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行权价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6.76元。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权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关于对<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确定的获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

为：

1、鉴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

的条件，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调整为1,613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

调整为1,613人。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2号》、 及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3号》（以下统称

“《股权激励备忘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用友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2、列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任职资格；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的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人选；该名单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除部分激励对象因发生离职未获得授予外，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名

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五、独立董事就授权日等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1、鉴于本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岗位发生离职，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

整，并对所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数量也进行相应调整：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641人调整为1,613人，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1,438.8694万份调整为1,419.8244万份；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从1,641人调整为1,613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1,438.8694万股调整为1,419.8244万股。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数量的调整， 符合 《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调整后的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的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的人选；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

认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3、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13年11月12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

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时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

首次授予也符合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3

年11月12日，并同意1,613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问题的结论性法律

意见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用友软件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调整、行权和授予价格的确定均符合《管理办

法》和《备忘录1号》、《备忘录2号》、《备忘录3号》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获授条件已满足。

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授权日为2013年11月12日，同时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公司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

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股票简称：

*

ST思达 公告编号：2013-40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收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河南省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及郑州市委、 市政府关于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总体要

求，按照郑州市高新城组团的总体规划，科学大道沿线需整体改造。

我公司位于重阳街、瑞达路交叉口西南角（公司东厂区，现道路名称为：科学大道与瑞达路交叉口西

南）及金梭路西、科学大道南（公司西厂区）的国有土地属于改造范围。

一、《国有土地收购合同》合同签订情况

1、公司已于2013年1月 10日与政府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一）》、《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二)》。

2、2013年3月19日公司经与政府协商一致在《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一）》、《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二)》补

偿费总额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

3、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与政府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该合同涉及土地及房屋属于公司原东厂

区部分区域。

二、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补偿费情况

1、公司东厂区（重阳街、瑞达路交叉口西南角）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补偿费时间分别为：

①、2013年1月28日公司实际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一)》东厂区补偿费的80%，金额为910.608万元

（大写：玖佰壹拾万陆仟零捌拾圆整）。

②、 2013年3月25日公司实际收到《补充协议一》东厂区补偿费的80%，金额为598.192万元（大写：伍

佰玖拾捌万壹仟玖佰贰拾圆整）。

③、根据《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东厂区部分区域）约定于2013年5月7日收到80%补偿费，金额共计

729.39万元（大写：柒佰贰拾玖万叁仟玖佰元整）。

④、2013年11月 12日公司分别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一)》、《补充协议一》、《国有土地收购合同》

均所剩的20%补偿费尾款，三笔金额合计为 552.05�万元。

2、公司西厂区（金梭路西、科学大道南）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补偿费时间分别为：

①、2013年1月28日公司实际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二)》西厂区补偿费的50%,金额为480.851万元

（大写：肆佰捌拾万捌仟伍佰壹拾圆整）。

②、 2013年3月25日公司实际收到《补充协议二》西厂区补偿费的50%，金额为256.149万元（大写：贰

佰伍拾陆万壹仟肆佰玖拾圆整）。

③、2013年8月6�日公司实际收到《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二)》、《补充协议二》西厂区补偿费30%，金额为

442.2万元（大写：肆佰肆拾贰万贰仟元整）。

三、其它

截至公告日，公司东厂区拆迁补偿款已全部收到，西厂区拆迁补偿款还余20%尾款未收到，金额共计

294.8�万元，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补偿费到账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3-059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2013年10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13-053号公告）。

日前爱施德（香港）有限公司已在香港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颁发的

《公司注册证书》和《商业登记证》。 现将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爱施德（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Aisidi（HK）Limited

2、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250号卓能广场16楼D （UNIT� D，16/F，CHEUK� NANG� PLAZA，

250HENNESSY� RD，WANCHAI，HONG� KONG）

3、经营范围：移动通讯产品、计算机、通信器材、无线设备、数码产品及有关配套产品的购销，电信运营业

务，零售连锁，进出口业务。

4、注册证书编号：1992165

5、商业登记证号：62292582-000-11-13-8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3-060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今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投资"）通知，神州通投资将

其持有的公司7,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1%）质押给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江国际信托"），为其向中江国际信托融资提供担保。 双方已签订《特定股权收益权投资合

同》。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3年11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

期限自2013年11月11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

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州通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604,703,5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52%。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神州通投资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7,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04%。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61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13年10月2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11月12日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5区3号楼股东大会现场；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4、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1,448,72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6.87%。

2、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胡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10月24日公告 2013-054）

表决结果为：同意151,44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胡媛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3-058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别提示：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87,797,52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59%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

日为

2013

年

11

月

18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

1487号文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000,000股，并于2010年1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为76,800,000股。

（二）2011年04月27日，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2股同时派发

现金红利0.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11年0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1年05月24日。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2,800,000股变更

为164,480,000股。

（三）2012年05月13日，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2

年07月0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07月03日。 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4,480,000股增至246,720,

000股。

（四）截至本公告日，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101,274,054股，其中高管锁定股55,924,674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作出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黎明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在遵守前款承诺的前提下，在董事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00%；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00%。

2、公司国有法人股东长沙先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除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社

保基金实施办法》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转持部分公司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3、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承诺：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

法》，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长沙先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将

持有的本公司260万股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湖南财

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长沙先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禁售期义务。

（二）经核实，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自的锁定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上述股东违规担保

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11月18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87,797,5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5.59%。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3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持有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

备注

1

陈黎明

56,597,520 56,597,520

陈黎明为公司董事长，限售股

份无冻结质押

2

长沙先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173,120 28,173,120

限售股份无冻结质押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3,026,880 3,026,880

限售股份无冻结质押

合计

87,797,520 87,797,520 --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登记为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当解除限售的条件满足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

委托公司向本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自动对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名下可转让股份剩余额度内的股份进行解锁，其余股份自动锁定。 ”由于陈黎明先生为公

司董事长，本次限售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将按照高管锁定比例75%（即42,448,140

股）自动锁定。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大康

牧业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大康牧业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大康牧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股份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3日

股票代码：002099� � � �股票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3-044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3年11月6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因公司大股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10月16日开市起停牌）。

2013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重

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该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的公告，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3-03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3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3年11月7日刊登了《江苏大

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3年11月12

日下午14：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下午15：00至2013年11月12日下午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下午15：00至

2013年11月12日下午15：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01人， 代表股份131,742,5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126,992,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50,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292,8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77.26%；反对票1,255,415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22.59%；弃权票8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14%，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为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为本次关联交易

的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6,186,313股。 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股东

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30,493,55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05%；反对票1,086,115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82%；弃权票162,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12%，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港和新材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30,493,55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05%；反对票1,078,115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82%；弃权票170,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13%，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改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30,493,55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05%；反对票1,078,115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82%；弃权票170,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13%，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朱丽霞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 � �公告编号：【CMPD】2013－069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报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召开了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的申请文件。

由于上述申请文件中的部分材料需进一步补充，现无法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报送全部文件，公司特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 待材料补充齐备后，公司将及时把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将依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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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2013年9月26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本公司公告。

公司已将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并就上

述事项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沟通。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相

应修订。

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获悉， 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草案及修订部分确认无异议并进

行了备案。 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召开董事会审议修订后的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及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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